
中共鄂托克前旗公安局委员会关于成立“感党恩、 

听党话、跟党走”公安乌兰牧骑主题宣讲队的通知 

各党支部： 

为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落实上

级党委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落实全方位

建设“模范自治区”任务要求，忠诚践行“对党忠诚、服务

人民、执法公正、纪律严明”的总要求，坚定不移把党的民

族政策理论落到实处。经研究，特成立鄂托克前旗公安局“感

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”公安乌兰牧骑主题宣讲队。 

一、组建目的 

成立“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”公安乌兰牧骑主题宣

讲队，旨在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始终牢记“内蒙古地区是

我们党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民族地区，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中国

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的，内蒙古是在党中央支持下发展起

来”，不断增进由衷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的理性认同和

情感认同。 

二、组建名称 

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公安乌兰牧骑（加挂“感党恩、

听党话、跟党走”公安乌兰牧骑主题宣讲队牌子） 

三、组织领导 

队  长：旗公安局党委副书记、政委 

副队长：旗公安局政治工作办公室主任 



成  员：各党支部书记兼各支部宣讲员 

鄂托克前旗公安局“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”公安乌

兰牧骑主题宣讲队下设 5 个宣讲小分队(以支部联合形式为

单位)，指定一名支部书记担任宣传小分队队长，其余党支

部书记配合开展宣讲活动，各宣讲小分队成员均有主持人和

曲艺表演、声乐、舞蹈、朗诵、乐器等各类文艺特长民警辅

警组成。 

四、宣讲内容 

主要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内容开展常态

化宣讲。 

五、宣讲形式 

通过舞蹈、歌曲演唱、快板、戏剧、器乐演奏、诗朗诵、

民俗表演、曲艺及发放宣传资料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，

在本级机关常态化开展宣讲的同时，深入机关、学校、企事

业单位、包联嘎查村（社区）、服务对象、联系点、进行宣

讲教育。 

六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提高思想认识。各支部要切实提

高政治站位，把开展宣讲活动作为树牢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

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作



为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民族工

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宣讲活动。 

（二）精心组织部署，做好服务保障。宣讲活动可以采

取集中宣讲或者小分队形式宣讲，宣讲队服装及创作、演出、

培训、印制宣传资料等费用列入公安乌兰牧骑预算，实报实

销。 

（三）认真提炼总结，强化宣传报道。各支部要充分运

用新媒体技术，积极宣传报道宣讲情况，充分展示鄂托克前

旗公安局“感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”公安乌兰牧骑主题宣

讲队风采，着力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，全面推动鄂前旗公安

局党的民族工作深入人心、高质量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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